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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机械工程学院博士学位论文水平，适应国际化办学要求，加强对博士研究生科研能力和学术论文写作能力的培养，提高学院办学水平与科研水平，根据国务院学位办、浙江大学研究生院相关文件，经机械工程学科学位委员会讨论决定，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博士研究生在申请学位论文答辩之前，必须在SCI/EI期刊或者EI/ISTP海外重要国际会议上发表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至少3篇（期刊论文2篇以上），其中，至少1篇论文在国际SCI源刊物上发表或录用、1篇论文在海外重要国际会议上发表且到会现场宣读。
第二条 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获得1项国家级科研成果奖或署名在前5位的省部级一等科技成果奖可以替代1篇SCI论文（限替代1篇）；在读期间申请且授权1项发明专利可替代1篇EI论文（限替代1篇）；1篇国外SCI期刊论文可替代1篇海外重要国际会议论文；在读期间发表ESI高被引学术论文、影响因子大于5.0（含5.0）SCI期刊论文、SCI他引次数>10次以上的学术论文，每篇按2篇SCI类学术论文计。
第三条 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发表论文或申请发明专利均须以浙江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研究生为第一作者或第二作者（博士研究生列第二作者的，第一完成人应为该生的导师或导师组成员）。
第四条 已发表论文应提供论文首页复印件及图书馆出具的检索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已录用待发表论文需提供录用证明，且经第一导师签名确认。已授权的发明专利提供原件及复印件。
第五条 涉密论文按《浙江大学关于研究生从事涉密项目研究的学位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执行，必须在开题报告前提出涉密项目开题申请，并经学科学位委员会主任批准。
第六条 博士研究生在2019年7月1日以后授予博士学位的，按本规定执行；2019年6月30日之前授予博士学位，按原规定执行。
第七条 本规定由机械工程学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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